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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檢偵辦轄內遭任意傾倒廢棄物阻塞道路，嫌犯聲押獲准 

據報載本月 12 日凌晨，有不肖業者趁夜在本轄大城鄉大城消防

隊前產業道路，傾倒大量營建廢棄物於道路上，因而造成道路阻塞。

經彰化縣警察局芳苑分局報告本署，本署即指派鄭智文檢察官指揮，

並會同彰化縣環保局等單位會勘、調查後，循線積極偵辦。 

經數日積極蒐證鎖定嫌犯身分後，於 14 日晚間拘提男子林Ｏ賢

到案。經偵訊後查知林Ｏ賢係受託自新北市林口區一帶，駕駛曳引車

拖掛子車載有約 20 噸廢棄物，載運至本縣偏僻處所，趁深夜無人之

際傾倒於產業道路上。但對於廢棄物之來源、何人指示等節，嫌犯多

有保留，檢察官偵訊後認林Ｏ賢所涉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重大，且有

勾串共犯及證人之虞，於昨(15)日 18 時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聲請羈

押禁見，經法官訊問後於 21時許裁准。承辦檢察官將持續追查上游，

以阻絕廢棄物非法傾倒，污染本縣並影響公共安全。 

 

 


